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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原大地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2021半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专项报告 

各位董事： 

中原大地传媒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董事会根据《深圳证

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2020年修订）》有关规定，编制了公司截

至 2021年 6月 30日止的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如下： 

一、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一）实际募集资金金额、资金到位时间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2014]602号核准，公司向华泰资

产管理有限公司、平安大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财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申万菱信基金管理有限公司、诺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5 家公司非公开发行

股票 73,472,540.00 股（每股面值为人民币 1 元），发行价格为每股 13.42

元，募集资金总额 986,001,486.80 元，扣除承销及保荐费用 23,565,435.53

元，公司募集资金净额为人民币 962,436,051.27元。 

上述资金到位情况业经中勤万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验资，

并出具勤信验字【2014】第 1035号验资报告。 

（二）以前年度已使用金额、本年度使用金额及当前余额 

1、以前年度已使用金额 

截至 2020 年 12 月 31 日，本公司募集资金累计投入募投项目

942,808,457.15 元，尚未使用的金额为 58,275,697.75 元（其中募集资金

19,627,594.12元，专户存储累计利息扣除手续费 38,648,103.63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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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本年度使用金额及当前余额 

2021半年度，本公司募集资金使用情况为： 

截 至 2021 年 6 月 30 日 ， 本 公司 募集 资 金累 计投入 募 投项 目

953,836,499.09元，尚未使用的金额为47,696,286.29元（其中募集资金

8,599,552.18元，专户存储累计利息扣除手续费39,096,734.11元）。 

二、募集资金存放和管理情况 

（一）募集资金的管理情况 

为了规范募集资金的管理和使用，保护投资者权益，本公司依照《深

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等文件的规定，结合本公司实际情况，

制定了《中原大地传媒股份有限公司募集资金使用管理办法》（修订版）

（以下简称管理办法）。该管理办法于 2013年 11月 25日经本公司 2013年

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2018 年 4 月 19 日召开的 2017 年年度股东

大会进行了第一次修订。  

根据管理办法并结合经营需要，本公司从 2014年 7月起对募集资金实

行专户存储，在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郑州商品交易所支行设立募集资金

使用专户，并与开户银行、保荐机构签订了《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对

募集资金的使用实施严格审批，以保证专款专用。截至 2021年 6月 30日，

本公司均严格按照该《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的规定，存放和使用募集

资金。 

（二）募集资金专户存储情况 

截至 2021 年 6 月 30 日，募集资金具体存放情况（单位：人民币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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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下： 

开户银行 银行账号 账户类别 存储余额 
中国银行郑州商

品交易所支行 
263730835217 活期 47,696,286.29 

三、本年度募集资金的实际使用情况 

报告期内，本年度募集资金实际使用情况详见附件：募集资金使用情

况对照表。 

四、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资金使用情况 

报告期内，本公司未变更募过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资金使用情况 

五、前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已对外转让或置换情况 

报告期内，本公司无已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已对外转让或置换情况 

六、募集资金使用及披露中存在的问题 

2021 年上半年度，本公司已按《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

引（2020年修订）和本公司募集资金使用管理办法的相关规定及时、真实、

准确、完整披露募集资金的存放与使用情况。 

附件： 

1、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 

。 

 

中原大地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1年 8月 2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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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 

2021半年度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 

编制单位：中原大地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单位：人民币万元 

募集资金总额 96,243.61 

本年度投入募集资金总额 1,102.80 

报告期内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 0.00 

累计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 0.00 

已累计投入募集资金总额 95,383.65 

累计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比例 0.00% 

承诺投资项目 

是否已变

更项目(含

部分变更) 

募集资金承

诺投资总额 

调整后投资

总额(1) 

本年度投入

金额 

截至期末累

计投入金额

(2) 

截至期末投

资进度(%)(3)

＝(2)/(1) 

项目达到预定可使

用状态日期 

本年度实现的效

益 

是否达

到预计

效益 

项目可行

性是否发

生重大变

化 

承诺投资项目   

并购重组交易现金对价支付 否 44,370.00 44,370.00 - 44,370.00 100.00%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否 

物流配送暨文化综合体运营中心项目 否 27,000.00 27,000.00 - 27,000.00 100.00% 2021 年 12 月 31 日 项目建设中 不适用 否 

数字内容管理平台项目(大象社) 否 1,000.00 1,000.00 - 1,000.00 100.00% 2017 年 12 月 31 日 

2021 年其他业务

收入17.04万元，

试卷销售收入

181.11 万元 

不适用 否 

数字内容管理及投放平台项目(音像社) 否 5,000.00 5,000.00 - 5,000.00 100.00% 2017 年 12 月 31 日 无 不适用 否 

数字内容投放平台项目(中原传媒) 否 3,000.00 3,000.00 160.58 2,866.22 95.54% 2019 年 12 月 31 日 

为各出版单位在

线服务业务提供

平台，促进在线

业务的增长 

不适用 否 

全媒体数字加工中心项目(发行集团) 否 2,726.81 2,726.81 0 2,386.71 87.53% 

2016 年 7 月项目一

期已达到使用状

态；2018 年项目二

期已达到使用状态 

为全省书店信息

系统运行提供设

备、环境和保障 

不适用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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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省博爱县图书大厦建设项目 否 1,250.00 1,250.00 0 1,222.71 97.82% 2021 年 5 月 1 日 项目建设中 不适用 否 

河南省淮滨县新华书店图书音像综合楼项

目 
否 1,450.00 1,450.00 0 1,410.27 97.26% 2019 年 1 月 31 日 

2021 年收入

106.74 万元 
不适用 否 

河南省南乐县图书大厦建设项目 否 3,040.34 3,040.34 - 3,040.34 100.00% 2020 年 6 月 1 日 
正在办理消防、

人防验收 
不适用 否 

河南平舆县新华文化商城项目 否 2,163.00 2,163.00 15.00 2,160.18 99.87% 2019 年 6 月 1 日 
2021 年房租收入

25 万元 
不适用 否 

河南省上蔡县新华大厦建设项目 否 1,100.00 1,100.00 - 1,100.00 100.00% 2020 年 10 月 1 日 工程决算已完成 不适用 否 

河南正阳县图书超市综合楼建设项目 否 2,500.00 2,500.00 784.64 1,167.82 46.71% 2021 年 12 月 31 日 正在建设中 不适用 否 

驻马店市图书影视艺术中心建设项目 否 4,000.00 4,000.00 142.58 2,659.40 66.49% 2021 年 12 月 31 日 正在建设中 不适用 否 

承诺投资项目小计   98,600.15 98,600.15 1,102.80 95,383.65      

未达到计划进度或预计收益的情况和原因 1、建设项目因所在地政府频繁采取大气污染治理强制措施，建设进度相应后延。2、由于新冠疫情影响，建设进度滞停。 

项目可行性发生重大变化的情况说明 项目可行性未发生重大变化。 

超募资金的金额、用途及使用进展情况 不适用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地点变更情况 无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方式调整情况 

“数字内容发行平台项目”， 由全媒体加工中心、数字内容管理平台以及数字内容投放平台三部分组成，均由公司全资子公司河南省新

华书店发行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省新华书店）负责实施，为促进该项目更好的发展，保障项目的实施进度和实施效果，公司将

数字内容管理平台、数字内容投放平台项目实施主体由省新华书店变更为中原大地传媒股份有限公司河南天中数字媒体分公司（以下

简称：数字分公司，2020年1月2日数字分公司注销，该项目实施主体变更为中原大地传媒股份有限公司）、河南电子音像出版社（以

下简称：音像社）、大象出版社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大象社）；全媒体数字加工中心仍由省新华书店承担。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先期投入及置换情况 无 

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情况 不适用 

项目实施出现募集资金结余的金额及原因 不适用 

尚未使用的募集资金用途及去向 尚未使用的募集资金均存放在公司银行募集资金专户中。 

募集资金使用及披露中存在的问题或其他

情况 
本公司募集资金的使用严格按照签署的《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执行，不存在相关问题或其他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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